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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澎湖到臺灣 
荷治與鄭氏時期的移民 

唐山過臺灣──清治時期的移民 
十七世紀前期 十七世紀中期 荷治到鄭氏時期開墾區域擴散 

４
十
七
世
紀
初
期
顏
思
齊
、
鄭
芝
龍
招
募
漢
人
來
臺
開
墾
；
之
後
因
饑
荒
與
戰
亂
，
閩
粵
移
民
持
續
來
臺 

３
十
四
世
紀
後
期
：
明
朝
實
行
海
禁
，
澎
湖
成
為
海
盜
根
據
地(

此
時
期
移
民
多
從
事
貿
易
、
漁
撈
，
僅
季
節
性
停
留) 

 
 

為
元
代
以
後
縣
級
以
下
的
基
層
組
織
，
又
稱
為
「
巡
司
」，
主
要
是
以
軍
事
形
式
設
置
於
人
煙
稀
少
地
區
的
非
常
設
組
織
。 

●
補
充
：
巡
檢
司
：（
約
於
一
二
八
一
年
設
置
澎
湖
巡
檢
司
） 

２
十
三
世
紀
元
朝
設
置
澎
湖
巡
檢
司
管
理 

１
十
二
世
紀
（
南
宋
）
已
有
漢
人
移
居
澎
湖 

２
荷
蘭
聯
合
東
印
度
公
司
向
漢
人
收
取
重
稅
如
人
頭
稅
，
引
爆
一
六
五
二
年
的
郭
懷
一
事
件
，
致
使
臺
灣
漢
人
人
口
銳
減
。 

 
 

使
蔗
糖
等
農
產
品
成
為
重
要
出
口
商
品
。 

１
荷
蘭
聯
合
東
印
度
公
司
為
以
南
台
灣
發
展
轉
口
貿
易
，
並
招
募
中
國
東
南
沿
海
漢
人
來
臺
發
展
農
業
，  

●
補
充
：
海
禁
令│

│

寸
板
不
許
下
水
，
貨
物
不
許
越
界
，
違
者
無
赦 

●
補
充
：
遷
界
令│

│

沿
海
居
民
盡
徙
內
地
，
設
立
邊
界
，
布
置
防
守 

 
 

清
廷
先
後
頒
布
海
禁
與
遷
界
，
影
響
沿
海
生
計
，
反
有
利
於
鄭
氏
招
納
。
鄭
氏
後
期
，
漢
人
已
超
過
十
萬
。 

鄭
成
功
以
臺
灣
為
反
清
根
據
地
，
有
大
量
軍
民
眷
屬
移
駐
。 

 

除
此
之
外
，
亦
有
不
少
零
星
拓
墾
區
，
後
來
由
鄭
氏
政
權
接
手
繼
續
進
一
步
拓
墾 

荷
治
時
期
的
拓
墾
除
了
在
府
城
一
帶
外
，
也
南
抵
高
雄
一
帶
，
北
部
則
有
淡
水
與
雞
籠
。 

 
 

５
十
九
世
紀
中
期
，
臺
灣
逐
漸
由
移
墾
社
會
邁
入
定
居
社
會
，
至
日
本
統
治
前
，
臺
灣
人
口
約
有
兩
百
五
十
萬
人 

４
十
八
世
紀
中
期
，
放
寬
搬
眷
禁
令
，
在
臺
漢
人
可
攜
眷
來
臺 

 
 

 
 

 
 

 
 

「
勸
君
切
莫
過
臺
灣
，
臺
灣
恰
似
鬼
門
關
」
等
諺
語 

３
渡
臺
艱
辛
：
出
現
「
唐
山
過
臺
灣
、
心
肝
結
歸
丸
」、「
六
死
三
留
一
回
頭
」、「
過
番
剩
一
半
，
過
臺
灣
沒
得
看
」、 

 
Ｂ
臺
灣
「
好
賺
呷
」、「
錢
淹
腳
目
」
的
誘
因 

 

Ａ
福
建
、
廣
東
山
多
田
少
，
人
均
耕
地
嚴
重
不
足 

２
漢
人
移
民
偷
渡
的
原
因
： 

 

（
原
籍
地
）
發
給
照
單 

↓ 

（
分
巡
臺
廈
兵
備
道
）
進
行
稽
查 

↓ 

（
台
灣
海
防
同
知
）
審
驗
批
准 

●
補
充
：
申
請
渡
臺
程
序 

 

 

Ａ
渡
臺
者
須
有
許
可
證
， 

 

Ｂ
不
可
攜
眷
來
臺 

１
清
廷
為
避
免
臺
灣
再
次
成
為
動
亂
根
源
，
遣
返
與
鄭
氏
政
權
相
關
人
士
，
並
頒
布
渡
臺
禁
令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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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民社會的特色 

性別比例失衡 
「羅漢腳」 

一詞的出現 

閩客移民來臺 

生活環境的選擇 

分類械鬥的出現 
民變的發生 

背景 類型 原因 代表：頂下郊拼 

 

Ｂ
加
速
平
埔
族
漢
化
及
文
化
流
失 

 

Ａ
平
埔
族
行
招
贅
婚
制 

↓ 

漢
人
入
贅
平
埔
家
族 

２
漢
人
改
與
原
住
民
族
女
性
通
婚 

 

Ｂ
婚
嫁
重
聘
金
及
童
養
媳 

 

Ａ
男
性
娶
妻
不
易 

１
漢
人
來
臺
呈
現
男
多
女
少
情
形 

●
諺
語
：
有
唐
山
公
，
無
唐
山
媽 

２
易
為
社
會
治
安
隱
憂
，
但
對
開
闢
仍
有
貢
獻 

１
社
會
充
斥
單
身
無
業
男
子
，
俗
稱
「
羅
漢
腳
」 

 
 

 

敬
字
亭
的
設
置
也
反
映
其
對
知
識
文
化
的
重
視
。 

 

Ｂ
臺
灣
的
客
家
人
有
重
視
耕
讀
的
傳
統
，  

 
 

 

象
徵
對
字
紙
的
珍
惜
與
敬
重
。 

 

Ａ
敬
字
亭
為
古
人
聚
集
焚
燒
字
紙
處
，
又
名
聖
蹟
亭
、
惜
字
塔
，  

●
補
充
：
客
家
文
化
與
敬
字
亭 

 

Ｃ
客
家
人
：
多
集
中
桃
竹
苗
和
高
屏
地
區
的
河
谷
平
原 

 
 

 

也
有
不
少
分
布
在
平
原
內
緣
的
近
山
地
區
，
如
臺
北
市
的
內
湖
區 

 

Ｂ
務
農
維
生
的
漳
州
人
：
則
遍
布
嘉
南
平
原
及
蘭
陽
平
原
等
。 

 
 

多
聚
集
於
西
部
沿
海
平
原
與
港
口
要
地
，
如
府
城
、
鹿
港
、
艋
舺
等 

 

Ａ
擅
於
經
商
、
漁
撈
、
手
工
的
泉
州
人
： 

●
補
充
：
根
據
日
治
時
期
的
調
查
：  

 

Ｃ
粵
籍
客
家
人
：
近
山
的
平
原
、
台
地
或
丘
陵 

 

Ｂ
泉
州
人
：
以
海
口
、
海
岸
地
區
為
優
先 

 

Ａ
漳
州
人
：
沿
海
平
原
或
平
原
內
緣
的
近
山 

２
各
移
民
的
分
布
地
區
： 

 
 

 
 

 

鄉
音
作
為
群
居
的
考
量
以
建
立
同
籍
村
落 

１
特
點
：
以
其
熟
悉
的
生
活
方
式
及
鄉
誼
、 

２
生
活
、
事
業
上
的
相
互
競
爭
與
摩
擦 

１
不
同
原
鄉
移
民
在
觀
念
、
語
言
上
的
差
異 

不
同
祖
籍
、
地
區
、
姓
氏
，
以
及
相
同
職
業
間
的
衝
突 

●
清
朝
官
員
福
康
安
：
因
閩
庄
、
粵
庄
彼
此
交
錯
，
田
業
毗
連
，
遂
有
構
衅
相
爭
之
事
。 

●
清
朝
官
員
熊
一
本
：
兩
類
肇
端
，
每
在
連
塍
（
土
溝
）
爭
水
、
強
割
佔
耕
、
毫
釐
口
角
，
致
成
大
衅
。 

２
灌
溉
水
權
、
爭
取
墾
地
、
與
外
鄉
移
民
的
利
益
衝
突 

１
官
府
控
制
力
量
的
薄
弱 

 
 

 
 

 

是
板
橋
林
家
為
緩
和
當
時
泉
、
漳
械
鬥
與
對
立
的
情
況
，
促
進
漳
州
與
泉
州
人
之
間
的
和
睦
關
係
而
創
設
的
學
校
。 

●
補
充
：
板
橋
大
觀
義
學│

│

位
於
今
板
橋
林
本
源
園
邸
旁
，
興
建
於
一
八
六
三
年
，  

４
結
果
：
同
安
人
落
敗
，
遷
往
大
稻
埕
發
展 

３
過
程
：「
下
郊
」
的
泉
州
籍
同
安
人
聯
合
漳
州
人
，
與
「
頂
郊
」
三
邑
人
發
生
衝
突
（
三
邑
：
福
建
晉
江
、
惠
安
和
南
安
三
縣
） 

２
原
因
：
爭
奪
淡
水
河
艋
舺
沿
岸
商
業
地
盤 

１
時
間
：
一
八
五
三
年
（
咸
豐
三
年
）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新
竹
士
紳
林
占
梅
亦
組
織
鄉
勇
協
助
平
亂
，
是
歷
時
最
久
的
民
變
（
三
年
）。 

 
 

 
 

 
 

 

Ｃ
戴
潮
春
事
件
：
因
查
緝
會
黨―

「
八
卦
會
」
所
引
發
，
當
時
為
福
建
陸
路
提
督
的
霧
峰
林
家
林
文
察
奉
命
率
軍
返
臺
平
亂
，  

 

Ｂ
林
爽
文
事
件
：
因
官
府
查
緝
「
天
地
會
」
所
導
致
，
為
清
代
臺
灣
規
模
最
大
的
民
變
，
影
響
擴
及
西
南
地
區
。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其
間
客
家
族
群
為
響
應
官
府
，
而
有
高
屏
一
帶
六
堆
聚
落
的
出
現
。 

 
 

 

Ａ
朱
一
貴
事
件
：
因
臺
灣
知
府
的
苛
政
所
引
起
，
在
事
件
中
閩
客
曾
合
作
抗
清
，
但
因
內
訌
導
致
閩
粵
械
鬥
，  

３
代
表
：
朱
一
貴
、
林
爽
文
與
戴
潮
春
事
件 

２
俗
諺
：「
三
年
一
小
反
、
五
年
一
大
亂
」 

１
背
景
：
吏
治
不
良
、
軍
紀
敗
壞
、
祕
密
結
社
盛
行
、
複
雜
的
族
群
問
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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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民的宗教組織：唐山祖與開臺祖 晚清的移民招募 相關補充資料 

 

隨
著
在
臺
時
間
日
久
，
開
臺
祖
數
量
會
日
漸
增
多
，
而
開
臺
祖
組
織
的
成
立
，
也
顯
示
移
民
在
臺
發
展
已
呈
現
某
種
程
度
土
著
化 

４
從
唐
山
祖
到
開
台
祖
： 

 
 

成
員
間
具
有
明
確
的
血
緣
關
係
，
而
祭
祀
的
費
用
都
由
祖
產
支
應
。 

 

因
移
民
在
臺
繁
衍
日
久
，
人
丁
漸
多
，
另
供
奉
、
祭
祀
來
臺
的
第
一
代
祖
先
或
其
後
代
。 

●
補
充
：
開
臺
祖 

 
 

↓
從
祖
籍
社
會
衍
生
出
本
土
化
的
新
地
緣
社
會 

３
在
血
緣
意
識
及
祭
祖
儀
式
上
，
逐
漸
肯
定
臺
灣
為
新
故
鄉
，
進
而
建
祠
祭
祀
「
開
臺
祖
」 

 
 

以
中
國
原
鄉
世
代
較
遠
的
祖
先
為
祭
祀
對
象
。 

 

基
於
原
鄉
的
宗
族
意
識
、
凝
聚
力
量
或
集
資
創
業
，
乃
成
立
同
宗
或
同
姓
的
「
祖
公
會
」
或
客
家
人
所
謂
的
「
蒸
嘗
」，  

●
補
充
：
唐
山
祖 

 
 

↓
由
「
唐
山
人
」、「
漳
州
人
」
等
概
念
轉
變
為
「
臺
灣
人
」、「
下
港
人
」
等 

２
從
原
鄉
祖
籍
認
同
，
轉
而
對
本
土
產
生
認
同
感 

１
移
民
凝
聚
：
透
過
血
緣
關
係
發
展
宗
族
組
織
，
早
期
以
「
唐
山
祖
」
為
祭
祀
中
心 

 
 

 

但
當
時
閩
、
粵
之
人
多
往
南
洋
或
遠
至
澳
洲
，
來
臺
者
較
少
，
故
此
舉
效
果
不
彰
。 

 
 

以
便
安
插
移
民
外
，
也
派
員
前
往
香
港
、
汕
頭
、
澳
門
等
地
，
設
立
招
墾
局
。 

 

一
八
七
六
年
，
丁
日
昌
在
台
巡
視
，
主
張
應
自
中
國
大
陸
招
募
移
民
入
臺
進
行
農
墾
，
因
此
除
遣
人
查
明
已
耕
地
與
無
主
地
的
分
布
，  

●
補
充
：
丁
日
昌
的
鼓
勵
移
民
政
策
： 

２
臺
灣
建
省
後
，
劉
銘
傳
延
續
丁
日
昌
的
政
策
，
鼓
勵
內
地
漢
人
來
臺 

１
牡
丹
社
事
件
後
取
消
渡
臺
禁
令
，
優
惠
措
施
招
徠
內
地
漢
人
，
並
鼓
勵
漢
人
深
入
後
山
開
發
番
地 

 
 

周
、
姜
二
人
乃
分
工
合
作
，
處
理
行
政
內
勤
與
擔
任
守
隘
防
「
番
」
及
督
工
開
墾
之
任
務
。 

 
 

當
時
的
淡
水
同
知
李
嗣
鄴
下
令
竹
塹
閩
籍
周
邦
正
與
客
籍
姜
秀
鑾
同
立
合
約
，
合
資
組
織
「
金
廣
福
」。 

 

一
八
三
五
年
「
金
廣
福
」
組
成
，
一
是
要
防
止
原
住
民
族
攻
擊
漢
人
，
二
則
是
為
了
樟
腦
及
土
地
的
利
益
。 

 

「
金
廣
福
」
是
指
土
地
開
墾
的
墾
號
，
其
成
立
是
清
代
閩
客
移
民
合
作
的
例
證
。 

●
閩
客
合
作│

│

金
廣
福
公
館
： 

 
 

加
上
清
廷
對
臺
灣
開
墾
的
消
極
政
策
所
賜
，
在
屏
東
平
原
北
部
的
阿
里
港
地
區
大
力
拓
墾
，
終
於
成
為
清
治
初
期
臺
灣
南
部
大
墾
戶
。 

 
 

事
後
，
其
長
子
藍
雲
錦
帶
領
族
人
來
阿
里
港
（
今
屏
東
里
港
鄉
）
墾
荒
開
發
，
並
藉
其
家
族
平
亂
有
功
的
政
治
勢
力
，  

 

藍
鼎
元
家
族
移
墾
臺
灣
，
源
於
藍
鼎
元
隨
堂
兄
南
澳
總
兵
藍
廷
珍
入
臺
平
定
朱
一
貴
之
亂
，  

●
移
民
家
族│

│

藍
氏
家
族 

 
 

而
渡
臺
禁
令
限
制
的
弛
禁
內
容
規
範
，
皆
是
為
了
便
於
管
理
及
處
理
行
政
，
同
時
亦
順
應
時
代
背
景
需
求
。 

６
基
本
上
，
清
廷
官
府
以
治
安
因
素
來
禁
止
人
民
渡
臺
，
但
仍
有
不
肖
者
偷
渡
，
因
此
，
常
有
不
定
時
允
許
搬
眷
。  

 
 

若
由
客
頭
船
戶
包
攬
偷
渡
，
一
切
照
例
嚴
行
查
辦 

↓
政
府
對
漢
人
採
不
信
任
的
態
度
，
因
而
規
定
家
眷
不
准
赴
臺
，
目
的
是
為
了
防
止
不
必
要
的
衝
突
。 

 
 

隻
身
無
業
、
或
在
臺
無
親
屬
可
依
者
均
不
准
渡
臺
。 

 
 

在
臺
有
業
良
民
欲
自
內
地
搬
眷
，
或
內
地
人
民
欲
至
臺
灣
探
親
，
均
需
經
過
麻
煩
領
照
手
續
；
。 

５
開
禁
僅
准
人
民
搬
眷
，
而
非
准
許
人
民
自
由
來
往
，  

 
 

不
論
採
取
禁
或
弛
皆
易
使
一
方
社
會
失
調
，
勢
必
再
度
採
相
反
措
施
。 

４
自
一
七
四
○
年
（
乾
隆
五
年
）
至
一
七
九
○
年
正
式
設
立
「
官
渡
」
的
五
十
年
間
，
中
國
內
地
與
臺
灣
雙
方
人
口
壓
力
均
大
，  

 
 

此
非
當
局
之
無
主
見
，
實
為
當
時
臺
灣
正
值
快
速
開
發
時
期
，
人
力
需
求
甚
殷
，
偷
渡
情
形
普
遍
。 

３
一
六
八
四
年
（
康
熙
二
十
三
年
）
至
一
七
九
○
年
（
乾
隆
五
十
五
年
）
間
的
百
餘
年
裡
，
清
廷
對
渡
臺
與
攜
眷
入
臺
政
策
五
禁
五
弛
。 

 

「
迨
後
海
禁
漸
嚴
，
一
歸
不
能
復
往
；
其
生
業
在
臺
灣
者
，
既
不
能
棄
其
田
園
，
又
不
能
搬
移
眷
屬
，
別
娶
番
女
，
恐
滋
擾
害
。
」 

２
雍
正
十
年│

│

放
寬
禁
令
：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臺
民
有
家
屬
在
內
地
，
願
搬
渡
臺
完
聚
者
，
許
具
呈
給
照
赴
內
地
搬
取
，
文
武
口
汛
不
得
留
難
。
」 

１
藍
鼎
元│

│

嚴
格
限
制
度
臺
：「
鄙
意
以
為
宜
移
文
內
地
，
凡
人
民
欲
赴
臺
耕
種
者
，
必
帶
眷
口
，
方
許
給
照
載
渡
，
編
甲
安
插
；  

●
「
渡
臺
禁
令
」
的
時
嚴
時
弛
： 


